
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

校保[2011]2号

关于暑假前组织安全检查的通知
全校各单位：

为了确保暑假期间学校的安全稳定，根据工作安排，学校将在暑假前对全校的安全防范、消防工作进行全面检查，现将具体事宜安排如下：

一、组织领导

组  长：戴人玉

副组长：罗凌峰、朱勤超

成  员：陈定友、杜亚平、徐金保、邢春、秦天富、王福革、王保健、丁小琴、许发胜、陆洪

二、检查时间

学校于7月14日8时30分组织对全校各单位的安全工作进行统一检查（参加检查人员于8点20分在行政楼门前集合），被检查的单位安排一名负责人陪同。各单位在7月13日前要根据检查内容组织一次安全工作自查，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及时进行整改，本单位不能解决的安全隐患要及时上报相关部门协助解决，并报保卫处备案。

三、检查内容

1.各重点部位的安全设施是否牢固，消防设施是否齐全，运行是否良好。

2.值班制度是否落实，封条是否按要求贴好（学生公寓由各院、系组织封存，贴封条时要用浆糊贴好，写上封存日期并把锁孔封上）。

3.无人办公和居住的房间电源是否断掉，门锁是否锁好。

四、相关规定
1.学生离开宿舍时，要将阳台的门窗拴好，切断电源，关闭水龙头（门要上双锁）。

2.留校学生由学生处和总务处协调安排（学生处制作下发留校学生临时出入证）集中住宿，男生住16号学生公寓的一楼，女生住14号学生公寓的一楼，其它学生公寓于7月11日17时封门，并贴好封条，9月1日启用。留校学生不得随意进出原公寓。学生无特殊情况一律不得提前返校。

3.各单位要将贵重物品放在门锁比较牢固并有防盗网的房间（电脑主机锁在铁皮柜内），教管中心要对各教学楼加强防范，宿管中心值班人员要加强学生公寓外围的巡查力度，防止被盗案件的发生。教职工和学生的贵重物品（金银首饰、电脑主机、笔记本电脑等）一律带回家，一旦发生失窃学校概不负责（如有学生存放电脑主机，按照宿管中心规定执行，宿舍内不准存放主机）。

4.各类值班人员要不间断地对所负责的区域进行巡查，发现问题及时向保卫处报告。

五、要求
1.各单位领导要提高认识，统一思想，切实增强假日安全责任感，把假日安全防火、防盗作为头等大事抓好落实。

2.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，必须限时改正，本单位不能解决的问题由保卫处协调解决，安全隐患不排除的单位及相关人员不能离校休假，直至问题解决为止。

3.各单位于7月14日前将暑假值班表报总值班室和校办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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